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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亚会专审字（2024）第 01110034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委托，对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闻集团公

司”）2023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

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亚会审字[2024]第 01110267 号）。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

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

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一）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 

1、如华闻集团公司财务报表附注十五、2 所述，华闻集团公司与拉萨子栋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栋科技”）、嘉兴慧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现名“嘉兴慧河广告策划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拉萨鼎金投资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现名“拉萨鼎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鼎金”）、新余正佳智

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华浩远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意资本基金管

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意资本”）及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车音智能”）共同签订了关于收购车音智能 6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补

充协议。协议约定子栋科技、拉萨鼎金共同承诺：车音智能 2018 年度、2019 年度、

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实现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8,000 万元、

22,300 万元、28,600 万元、39,800 万元和 44,000 万元（其中：2018 年、2019 年以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者为准，2021 年、2022 年、

2023 年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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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累计实现数低于累计

承诺数人民币 180,969.21 万元，累计未完成承诺利润。华闻集团公司未与交易对手

方就业绩补偿款的结算安排签署补充协议。截至华闻集团公司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

业绩补偿款后续支付计划暂未确定，未来收取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2、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6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及十五、3 应收国广控股授权

广告费和保证金所述，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华闻集团公司子公司北京国广光荣

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光荣”）其他应收款-控股股东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控股”）授权广告费和保证金 12,330.00 万元。双方拟约

定如国广控股在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没有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确保国广光荣国际台

劲曲调频（HIT FM）的独家经营权全面恢复正常，国广光荣有权力终止所有的协议，

且不承担因协议终止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国广控股应在国广光荣提出终止相关协议

的 12 个月内把国广光荣已付但尚未结转的款项共计 12,330 万元以现金、资产或者

国广光荣认可的方案全额予以退还。上述约定签署协议尚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 

 

二、发表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 

（一）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在执行华闻集团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时，我们确定的合并财务报

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为 6,163.00 万元，最终确定的实际执行的重要性为 3,081.50 万

元。华闻集团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实体，我们采用其税前利润的绝对值

123,266.70 万元作为基准将该基准乘以 5%，由此计算得出的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

要性水平为 6,163.00 万元，实际执行的重要性为 3,081.50 万元。本期重要性水平计

算方法与上期一致。 

（二）出具带有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

和其他事项段》第九条规定，如果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

表中列报，且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的事项，

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一）按

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

规定，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二）当《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适用时，该事项未被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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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华闻集团公司已就本说明一、(一)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在财务报表中作出了

恰当列报。我们认为，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不会导致发表非无保留意见，同时未

被确定为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但是考虑到上述事项的重要性，我们

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强调事项段并不影响发

表的审计意见。 

三、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

的影响 

非标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为强调事项，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详见本说明二。 

 

上述专项说明仅供华闻集团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与 2023 年年

度报告同时披露之用，不得作其他用途使用。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申利超 

           

 

 中国注册会计师：于 蕾 

 

 

 

 

 

 

   中国·北京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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